
信息披露

2022/10/25

星期二

B019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3687� � � � � � � � �证券简称：大胜达 公告编号：2022-081

债券代码：113591� � � � � � � � �债券简称：胜达转债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2年7月20日、2022年8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和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详细内容请

见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制订、修订相关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及2022年8月6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6）。

近日，公司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公司章程备案，并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68216095R

名称：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肆亿壹仟玖佰壹拾万壹仟叁佰零柒元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方能斌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垦瑞路518号

特此公告。

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1339� � �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2-019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4日、2022年10月10日分别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

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新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2702079P

注册资本：24,696.50万元人民币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1年9月7日

法定代表人：袁微微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B-1303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销售（不含限制项目）；自动化控制系统设备、

计算机系统集成设备的研发、设计；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劵、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

它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计算机软硬件的生产；自动化控制

系统设备、计算机系统集成设备的生产。

三、备查文件

1、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3579� � � � � � � � �证券简称：荣泰健康 公告编号：2022-050

转债代码：113606� � � � � � � � �转债简称：荣泰转债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林琪、林光荣发来的《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获悉林琪先生、 林光荣先生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5,

600,170股、4,200,13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凯恩（苏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

人的凯恩新动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凯恩新动能” ）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2022年7月13日，林琪先生、林光荣先生与与凯恩（苏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旗下“凯

恩新动能”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凯恩新动能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合计9,80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00%）。本次转让价格为21.60�元人民币/股，本协议

项下目标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211,686,480.00元。凯恩新动能为林琪先生、林光荣先生通过自有资

金认购的、其作为全部份额持有人和受益人的私募基金产品，同时，2022年7月13日，凯恩（苏州）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旗下“凯恩新动能” ）与林琪先生、林光荣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

部协议转让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二、股份过户登记及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林琪先生、林光荣先生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确认上述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交易各方

本次过户前

变动股份数量

（股）

本次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林琪 40,500,400 28.93% -5,600,170 34,900,230 24.93%

林光荣 25,700,000 18.36% -4,200,130 21,499,870 15.36%

凯恩新动能 0 0.00% 9,800,300 9,800,300 7.00%

合计 66,200,400 47.29% - 66,200,400 47.29%

本次股份转让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琪先生、林光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进行的转让，不涉

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其合计持股比例、数量和表决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2-049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 主要经营情况

2022年，公司聚焦主责主业，秉承高质量发展做大现汇、做强投资、优中选优的经营策略，强化智慧

经营和赓续经营，紧盯优质项目、战略类重点项目落地，三季度新签合同额稳步增长。

2022年1-9月，公司新签合同额为10,321.61亿元，同比增长2.53%，完成年度目标的73%（按照在

2021年新签合同额12,679.12亿元的基础上增长11.8%测算）。 其中，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

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9,033.40亿元、402.81亿元、786.09亿元和99.31亿元。

各业务来自于境外地区的新签合同额为1,478.81亿元（约折合229.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31%，

约占公司新签合同额的14%。 其中，基建建设业务、基建设计业务、疏浚业务和其他业务分别为1,412.89

亿元、9.31亿元、48.39亿元和8.22亿元。

此外，新签基础设施等投资类项目总投资概算为2,370.42亿元（境内为2,305.24亿元，境外为65.18

亿元

1

），按照公司股比确认合同额为1,206.24亿元，预计在设计与施工环节本公司可承接的建安合同额

为1,053.56亿元。 截至三季度，公司批复境内基础设施等投资类项目投资额为1,095.33亿元，占年度计

划的39%。

1

未含约翰.霍兰德公司签署项目

2022年第三季度新签合同额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分类

2022年7-9月 2022年累计

2021年

同期累计

同比

增减

(%)

个数 金额 个数 金额 金额

基建建设业务 767 1,982.33 2,430 9,033.40 8,908.07 1.41

港口建设 137 126.20 563 509.88 405.59 25.71

道路与桥梁建设 144 614.06 443 2,403.20 2,455.81 -2.14

铁路建设 11 176.33 46 355.64 132.86 167.68

城市建设 415 753.12 1,184 4,351.79 4,708.04 -7.57

境外工程 60 312.62 194 1,412.89 1,205.77 17.18

基建设计业务 1,428 110.01 4,246 402.81 362.00 11.27

疏浚业务 250 185.57 592 786.09 705.16 11.48

其他业务 不适用 24.70 不适用 99.31 91.90 8.06

合计 不适用 2,302.61 不适用 10,321.61 10,067.13 2.53

二、 主要签约合同

公司2022年7-9月份签约的主要合同， 指单项合同金额占该季度所属业务板块或项目类型合同金

额的10%以上，且合同金额在1亿元以上的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 业务板块

1 重庆市茄子溪港口片区城市更新项目 81.63 基建建设

2 菲律宾苏比克湾城市综合体EPC项目 68.48 基建建设

3 新建雄商高速铁路雄安新区至商丘段站前工程施工项目 22.78 基建建设

4 唐山市曹妃甸综合管廊工程EPC项目 19.66 基建建设

5 新建上海至南通铁路太仓至四团段站前及HTZQII-5标段施工项目 17.09 基建建设

三、 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本公司目前无已签约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公司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A股代码：601390� � � � � � � A�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22-046

H股代码：00390� � � � � � � � H�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

金额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一局、中铁三局、中铁大桥局、中铁二局

及其他方

新 建 京 港 高 速 铁 路 九 江 至 南 昌 段 工 程

CJZQ-1/CJZQ-3/CJZQ-5/CJZQ-8标

964,647

1642 天

/1193天

2 中铁三局

新建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铁路成都至营山段站前工程

CDWZQ-9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246,317

1826 日

历天

3 中铁六局

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雄安新区至商丘段

站前工程施工XSZQ-05标段施工总价承包

241,090

1460 日

历天

4 中铁四局、中铁上海局

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江北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

包CMSG-4/CMSG-5标

358,358

1461 日

历天

5 中铁四局

雄忻高铁雄安新区地下段土建工程先期开工段（西端）及

相关配套工程（西端跨萍河段）DXZXKD标

125,152

1096 日

历天

6 中铁电气化局

新建集宁经大同至原平铁路山西段工程站后四电系统集

成及相关工程施工总价承包JDYSDJC-1标

118,826

1323 日

历天

7 中铁三局 新建铁路大丰港铁路支线工程施工DFGTL-SG5标 102,768 30个月

公路工程

8 中铁四局及其他方 鲁甸至巧家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四分部 151,500 39个月

市政及其他工程

9

中国中铁、中铁一局、中铁三局、中铁四局、

中铁六局、中铁十局、中铁广投、中铁广州

局、中铁隧道局

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广佛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北站段施

工总承包

919,017 -

10 中铁隧道局 广东东华能源（茂名）轻烃工业园地下洞库项目 489,501 -

11 中铁九局及其他方

都江堰至四姑娘山山地轨道交通扶贫项目综合标段

（DSZH�标）施工

355,984 -

12 中铁二局及其他方 西安高新区永安领汇中心项目二标段工程总承包 328,621

540日历

天

13 中铁二局及其他方 上海松江站服务中心新建工程 315,179 560天

14 中铁建工 廊坊市领域华庭项目 242,284 -

15 中铁五局、中铁二院 九江高铁新区核心区片区开发项目 228,040 -

16 中铁北京局 陕西安康牛山鱼姐河生态旅游景区开发项目 226,000 -

17 中铁十局

苏州市轨道交通8号线镬底潭车辆段及上盖平台施工项目

Ⅷ-TS-14-1标

180,159 763天

18 中铁十局及其他方 烟台业达实业有限公司C-7安置小区二期EPC工程总承包 157,659 -

19 中铁一局

吴忠市太阳山医药化工产业园区产业项目及配套基础设

施施工总承包工程

148,588

1030 日

历天

20 中铁五局

深圳市南头街道同乐物联网产业综合基地城市更新单元

项目

147,500 -

21 中铁九局 鄂州市华容区华中智谷（一期）项目 147,200

730日历

天

22 中铁大桥局 中山市民古路一期工程TJ1标段 142,778 30个月

23 中铁十局及其他方

大藤峡水利枢纽灌区工程南木干管及金田、罗旺灌片设计

采购施工总承包(EPC)

138,105

1278 日

历天

24 中铁一局 重庆东站交通枢纽项目（高架循环道及地面层道路） 131,995 25个月

25 中铁八局

新疆精河县“一带一路” 国际物流体系创新发展先行先试

公路铁路口岸-物流园（EPC�项目）

128,294 -

26 中铁广州局及其他方

海口江东新区起步区中央综合服务产业项目设计、施工总

承包

122,900

540日历

天

27 中铁十局及其他方 济南遥墙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一阶段）施工 118,675 -

28 中铁一局及其他方

南昌轨道交通1号线北延昌北停车场施工、2号线东延枫下

停车场施工及南昌东站站房以西地铁土建施工项目02标

116,071 -

29 中铁一局 东莞市城市轨道交通2号线三期工程土建施工2331标 115,580 -

30 中铁七局 河南新乡市福音港湾住宅建设工程EPC+M总承包 110,993 18个月

31 中铁二局、中铁六院 莱州市石材产业园建设一期工程总承包 110,744

1095 日

历天

32 中铁一局

集安市边境村镇人居环境提升工程 （一期）-边境村部分

（工程总承包）

110,048

834日历

天

33 中铁九局 芒市整市分布式村级光伏电站发电项目 108,000 24个月

34 中铁建工及其他方

广东江门市蓬江24、28号地块（篁边A、B地块）项目施工

总承包工程

100,626 -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7,749,199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21年营业收入的7.24%。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A�股代码：601390� � � A�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22-047

H�股代码：00390� � � � � H�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经营情况

1.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2022年7-9月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新签项目数

量（个）

新签

合同额

新签项目数

量（个）

新签

合同额

基础设施建设业务 1821 7175.6 5178 17523.5 38.10%

其中

铁路 417 586.6 1271 1579.4 -23.60%

公路 97 1027 322 2485.5 56.20%

市政及其他 1307 5562 3585 13458.6 49.10%

勘察设计与咨询服务 / 32.3 / 241.9 64.80%

工业设备与零部件制造 / 95.4 / 443.3 3.10%

房地产开发（注） / 195 / 411.4 -6.30%

其他业务 / 213.1 / 1210.7 26.10%

合计 / 7711.4 / 19830.8 35.20%

注：房地产开发的新签合同额是指公司房地产销售签约的合同额。

2.按地区分布统计

地区分布 新签合同额（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减

境内 18718.7 35.1%

境外 1112.1 37.9%

合计 19830.8 35.2%

3．房地产开发经营情况

2022年7-9月 本年累计

面积/金额 面积/金额 同比增减

新增土地储备（万m2） 28.4 84.5 -81.3%

开工面积（万m2） 92.9 257.9 -10.0%

竣工面积（万m2） 270.1 428.1 38.9%

签约面积（万m2） 149.2 298.9 1.1%

签约金额(亿元人民币) 195.0 411.4 -6.3%

二、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目前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58� � � �证券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2022-074

债券代码：128046� � � �债券简称：利尔转债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尔转债” 赎回实施的第九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利尔转债”赎回登记日：2022年11月3日

2、“利尔转债”赎回日：2022年11月4日

3、“利尔转债”赎回价格：100.09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1.80%，且当期利息含税）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2年11月9日

5、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2年11月11日

6、“利尔转债”停止交易日：2022年11月1日

7、“利尔转债”停止转股日：2022年11月4日

8、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9、根据安排，截至2022年11月3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利尔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

“利尔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利尔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

止交易和转股日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0、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2年11月3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利尔转债” ，将按照100.09元

/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利尔转债” 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

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1221号）核准，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尔化学” 、“公司” ）于2018年10

月17日公开发行852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52亿元，期限6年。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8]509号文”同意，公司8.52亿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18年11月9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利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46” ，上市数量852万

张。

3、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规定及《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19年4

月23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4年10月17日）止。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利尔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8.82元/股。

公司历次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利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原来18.82元/股调整为18.6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4月3日（除权除息日）生效。

（2）因实施2020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元（含税），利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原来的18.62元/股调整为18.4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4月13日（除权除息日）生效。

（3）因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4股， 利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18.42元/股调整为12.8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2年4月13日（除权除息日）生效。

5、可转债本次触发赎回的情形

公司股票自 2022年9月 7日至 2022�年10月12日期间，公司股票价格已有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不低于“利尔转债”当期转股价格（即 12.80元/股）的 130%。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利

尔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2年10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尔转债是否行使赎回权的议

案》，结合公司当前自身情况，董事会同意行使“利尔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利尔转债” 。

（二）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利尔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二十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人民币3,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09元/张。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被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100元/

张）；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1.8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2年10月17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2年11月4日止的实

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18天。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100×1.80%×18/365=0.09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09=100.09元/张

对于持有“利尔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

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100.07元；对于持

有“利尔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LL和RQFLL），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和《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的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09元；对于持有“利尔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每张赎回价格为100.09

元。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二）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2年11月3日收市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利尔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利尔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

关事项。

2、“利尔转债”自2022年11月4日起停止转股。

3、2022年11月4日为“利尔转债”的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2年11月3日）收

市后在中登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利尔转债”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利尔转债” 将在深交所摘牌。

4、2022年11月9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2年11月11日为赎回款到达“利尔转债” 持有

人资金账户日，届时“利尔转债” 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利尔转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

户。

5、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公告

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67575627或0816-2841069

三、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利尔转

债”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在本次“利尔转债” 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即2022年4月12日至2022年10月12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利尔转债” 情况

如下表:

单位：张

名称 职务

期初直接持有数量

（2022.4.12）

期间合计直接

买入数量

期间合计直接

卖出数量

期末直接持有数量

（2022.10.12）

四川久远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

东

864,427 0 864,427 0

除以上人员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的其他

人员在上述六个月内不存在交易“利尔转债”的情况。

四、其他事项

1、“利尔转债” 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股

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1张，1张为100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1股；同一交易日内多次申

请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1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

定，在转股当日后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利尔转债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000958� 证券简称 ：电投产融 公告编号 ：2022-072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0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2-069），经事后核查，发现股东大会通知的附件2授权委托书个别文字有疏漏，现更正

如下：

更正前：

附件2：授权委托书

议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制外的所有议案 √

......

3.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河北公司临时

拆借资金的议案

√

更正后：

附件2：授权委托书

议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制外的所有议案 √

......

3.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河北公司临时

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除上述更正外，其余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关于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2-073） 与本公告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

cn）。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审核工作。 对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投资

者谅解。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0958� 证券简称 ：电投产融 公告编号 ：2022-073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22年11月10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2年10月2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2年11月10日14:3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上午9:15－

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上午9:15至2022年11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11月4日

（七）出席对象：

1.在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公司1617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制外的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2.00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2-2024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河北公司临时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二）议案内容披露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刊登的 《关于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2024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河北公司临时拆借

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审议事项

的独立意见》等。

（三）特别强调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2.第3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了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

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三） 登记时间：2022年11月9日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信函以收到邮戳日为

准）。

（四）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自然人股东

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受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

2.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

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能证明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五）会务常设联系人

联 系 人：孙娟

联系电话：010—86625908

传真：010—86625909

电子邮箱：dtcr@spic.com.cn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邮政编码：100033

（六）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网络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58，投票简称：电投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1月10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11月10日下

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现持有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性质及数量），兹全权委托（受托

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出席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如

下指示行使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制外的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

2.00

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2024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河北公司临时

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自签署日至本次会议相关文件签署完毕后止。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非自然人股东的，应当由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153�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2022-25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的

会议通知于2022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10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长石基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基海南” ）持有深圳市思

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迅软件” ）66.23%股份。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布局，结合控股子公司思

迅软件业务发展需要， 为促进公司及思迅软件业务的共同发展， 提升思迅软件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

力，公司董事会同意思迅软件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并授权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思迅软件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有关事宜。 详见2022年10

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

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告》（2022-27）。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53�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2022-26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

10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具有法

律效力，其决议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议案》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控股子公司思迅软件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且不

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通过本议案。 详见2022年10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告》（2022-27）。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53�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2022-27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石基信息” ）通过全资子公司中长石

基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基海南” ）持有深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思迅软件” ）66.23%股份。 根据公司总体战略布局，结合思迅软件业务发展需要，为促进公司及思迅软

件业务的共同发展，提升思迅软件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思迅软件现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思迅软件拟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筹备情况

思迅软件目前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 ）创新层挂牌企业，证券简称：思

迅软件，证券代码：838758。 2022年3月18日，思迅软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

称“深圳证监局” ）提交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辅导备案材料，并已获深圳证监局受

理，辅导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目前，思迅软件正在接受辅导过程中。

石基信息于2022年10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2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

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同日，思迅软件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相关议案尚待思迅软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2022年10月24日思迅软

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披露的有关公告。

二、发行方案

关于思迅软件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的具体方案为：

1、发行股票的种类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2、每股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

思迅软件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21,411,700股（含本数，不含超额配售选择权）。 思迅软件及

主承销商将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15%，即不超过3,211,755股（含本数），包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

在内，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24,623,455股（含本数）。 最终发行数量由思迅软件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在上述范围内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4、定价方式

通过思迅软件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或网下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

最终定价方式由思迅软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协商确定。

5、发行底价

发行底价为33.00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由思迅软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在发行时，综合

考虑市场情况、思迅软件成长性等因素以及询价结果，并参考发行前一定期间的交易价格协商确定；如

果将来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思迅软件将视情况调整发行底价。

6、发行对象范围

已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认购的

除外。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零售流通行业管理软件研发升级建设项目” 、“思

迅天店SAAS流通云平台升级与新产品研发项目” 及“研发及营销服务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具体投资

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募集资金投资额

1 零售流通行业管理软件研发升级建设项目 31,821.98 31,821.98

2 思迅天店SAAS流通云平台升级与新产品研发项目 22,395.73 22,395.73

3 研发及营销服务网络升级建设项目 21,821.06 16,440.90

合计 76,038.77 70,658.6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如思迅软件已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及需求先行以自

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思迅软件将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后，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于以上项目所需资金总额，则不足部分由思迅软件通过自有资

金或其他方式自筹解决；如募集资金超过上述项目的资金需求，超出部分将由思迅软件投入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或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用于其他用途。

8、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思迅软件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9、发行完成后股票上市的相关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思迅软件股票将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当日思迅软件股票即在全国股转系

统终止挂牌。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思迅软件2022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若在此

期间内思迅软件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则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发行上市完成时。

11、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发行上市或将实施战略配售，具体配售比例、配售对象等由思迅软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与主承销商届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市场状况确定。

（2）本次发行仅限思迅软件公开发行新股，不包括思迅软件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3）承销方式：余额包销。

三、授权事项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思迅软件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有关

事宜。

四、风险提示

本次思迅软件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京证券

交易所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进入北交所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1208� � � � � � � � �证券简称：华菱线缆 公告编号：2022-069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金-华菱线缆应收账款1-10期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线缆” 或“公司” ）分别于2022年3月4日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22年 4月28日召开了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开

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5日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开展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2022年10月21日，公司收到本次专项计划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

转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关于国金证券“国金-华菱线缆应收账款1-10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22]694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 ）。 现就

上述《无异议函》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深交所对“国金-华菱线缆应收账款1-10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 ）

《国金-华菱线缆应收账款1-10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国金-华菱线缆应收账款1-10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资产买卖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深交所挂牌要求无异议。

（二）本无异议函不表明深交所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风险或者收益等作出判断或者保证。 国金证

券应当制作风险揭示书，向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并将风险揭示书交投资者签字确认。

（三）国金证券发行专项计划应当按照报送深交所的相关文件进行，如基础资产或专项计划法律文

件在本无异议函出具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及时报告深交所。 如发生重大变化未及时告知深交所的，

本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四）专项计划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发行总额不超过10亿元，发行期数不超过10期。国金证券应当自

本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首期挂牌申请文件、24个月内正式向深交所提交全

部专项计划挂牌申请文件，逾期未提交的，本无异议函自动失效。

（五）国金证券应当在专项计划完成发行后5个工作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发行情况，并按照深交所相

关规定及时办理挂牌转让手续。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无异议函的要求，在规定的有效期内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并对

后续发行工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 �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H代 公告编号：〈万〉2022-136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稳定万物云H股股份价格及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拟分拆所属子公司万物云空间科技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物云” ）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板

独立上市（以下简称“万物云境外上市” ）的相关议案。 分拆万物云境外上市相关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进

展可详见本公司分别于2021年11月6日、2021年11月27日、2022年3月31日、2022年4月2日、2022年7月

19日、2022年8月24日、2022年9月1日、2022年9月15日、2022年9月19日、2022年9月28日及2022年9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告。

万物云有关全球发售的稳定价格行动（以下简称“稳定价格行动” ）已于2022年10月22日（星期

六）（即递交香港公开发售申请截止日期后第30日）结束，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为稳定价格行动的

操作人，相关详情可查阅万物云招股章程及万物云于2022年10月23日刊发的公告。

于稳定价格行动结束后，联席代表（代表国际承销商）已于2022年10月22日部分行使万物云招股

章程中所述的超额配股权，合计11,334,700股万物云H股股份（以下简称“超额配发股份” ），相当于任

何超额配股权获行使前根据全球发售初步可供认购的万物云H股股份总数约9.71%，以便向已同意延迟

交付根据其各自基石投资协议认购的相关H股的基石投资者交付万物云 H�股股份 （相关详情可参看

万物云招股章程“基石投资者”一节）。

超额配发股份将由万物云按每股万物云H股股份49.35港元（不包括 1.0%经纪佣金、0.0027%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交易征费、0.005%香港联交所交易费及 0.00015%香港财务汇报局交易征

费）发行及配发，即全球发售项下万物云H股股份的最终发售价格。

紧随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后， 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万物云已发行股本的比例将由约56.60%降

至约56.06%，万物云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万物云发行及配发超额配发股份将予收取的额外所得款项净额约555.1百万港元（经扣除万物云就

部分行使超额配股权而应付的承销佣金及其他估计开支后）将由万物云按比例用于招股章程“未来计

划及所得款项用途”一节所载用途。

香港联交所已批准超额配发股份上市及买卖。 超额配发股份预计将于2022年10月26日上午9时正

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开始上市及买卖。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